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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電腦軟體如具備「原創性」（非抄襲他人之獨立創作）及「創作性」

　　（最基本的創意程度），即屬受著作權法（下稱本法）保護之電腦程

　　式著作，其著作財產權人享有重製權（本法第22條），他人如欲重製

　　該電腦軟體，除有符合本法第44條至第65條之合理使用情形外，應取

　　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，否則即可能會涉及著作權侵害而有相

　　關之民、刑事責任，合先說明。

二、另依本法第 37條第1項規定：「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

　　其授權利用之地域、時間、內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約

　　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為未授權」。因此，所詢貴機關因更換

　　新公務電腦，而將原重製於舊電腦的正版軟體重新安裝於新電腦中，

　　致多台電腦安裝相同序號的電腦軟體，是否侵害著作權，應視該電腦

　　軟體之原始授權契約而定，如逾越授權範圍（例如一個序號僅能安裝

　　於一部電腦中），且該軟體係用於公務上使用，通常情形恐無合理使

　　用之空間，雖事後已將該等軟體全數移除，仍已涉及侵權，此時該電

　　腦軟體公司提出向其採購後續使用授權之解決方案，即係提供貴分署

　　事後取得授權之機會，方無侵權疑慮。

三、綜上，建議貴分署與電腦公司確認原始授權契約範圍，以釐清是否另

　　須取得事後授權，如確已超越授權範圍，該軟體之著作財產權人（即

　　來函所詢之○○公司）自得本於權利人之地位，要求向其採購後續使

　　用方案，如就電腦公司所提解決方案（授權條件）無法達成合意，可

　　依本法第82條規定向本局申請調解（惟需該公司亦同意調解，本局方

　　可協助）。

四、由於著作權係屬私權，原始授權契約範圍如有爭議，應由司法機關依

　　具體個案事實調查證據認定之。


